
　　错案追究中的形而上学错误

李 建 明 Ξ

内容提要 :对某一案件所作的司法决定被后来的司法程序所否定 ,这符合诉讼规律。

但是 ,实践中许多人以这种现象作为错案的唯一的本质特征设计并运行错案责任追

究制度。本文作者分析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错误 ,主张错案责任追究应以司法人员

存在主观过错为必要条件。

关键词 :错案 　追究 　形而上学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提出 :“推进司法改革 ,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

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此后 ,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围绕司

法公正这一主题 ,大做司法改革文章。措施之一 ,就是各地大胆尝试 ,普遍建立起了一套旨在

加强办案人员责任 ,保证办案质量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以明确和追究司法官史办错案件的

责任来避免或减少冤错案件 ,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就早已有之 ,但鲜有成

功〔1 〕。如今普遍实行的各式各样的办案责任制 ,与古代的司法官史责任制当然不可同日而

语。不能否认 ,这些制度的实行对保证办案质量 ,提高办案水平 ,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

是 ,值得注意或者说值得警惕的是 ,由于冤错案件追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尚在尝试摸索阶段 ,

就全国而言 ,还没有统一的指导性规范和成熟的经验 ,〔2 〕我们眼下实行的冤错案件追究制还

十分粗陋 ,其中最大的缺陷是一开始就普遍带有形而上学的特征。这种带有严重缺陷的错案

追究制已经暴露出它的种种弊端 ,严重制约了它的积极意义和功能。因此 ,我们应该化更大的

力气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错案追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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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8 年 9 月 3 日公布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这是目前人民法

院系统错案责任追究的基本规范。但此办法毕竟尚在试行 ,且仅适用于法院系统 ,因此并不意味着整个司法系

统错案责任追究已经实现了规范化。

《尚书·吕刑》记载 :“五过之疵 ,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其罪惟均。”其意为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如果犯了依仗

权势、私报恩怨、暗中牵制、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五过”之一者 ,就要同 罪犯一样治罪。《唐律·断狱》规定 ,无论

故意还是过失误判案件 ,都要对审判官按所审之罪处以刑罚。历代封建王朝均有类似的冤错案件追究制度 ,但

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司法黑暗的局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现行错案追究制中的形而上学特征

形而上学是一种人们非常熟悉的错误的方法论 ,其主要特征是以孤立的、片面的、表面的、

静止的方法认识世界。目前许多地方司法机关所实行的错案追究制 ,明显带有形而上学的特

征。以下是目前错案责任追究中最常见的三种错误做法 :

11 把司法机关履行刑事赔偿义务作为刑事错案的标志 ,作为办案人员负错案责任的充分

条件。只要司法机关履行了赔偿义务 ,就认定司法机关办了错案。至于司法机关向有关的当

事人履行赔偿义务是否与办案人员的错误有因果关系 ,不被认真考虑。

21 把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的刑事案件一律为错案 ,不问具体原因 ,一律追究有

关办案人员的错案责任。

31 凡是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各类案件 ,一律作为错案 ,追究办案人员的错案责

任。

诚然 ,上述做法使错案责任明朗化 ,承担责任的条件具有确定性 ,有利于防止错案责任追

究中的主观随意性 ,易于做到责任制面前人人平等 ,且追究错案责任简便易行 ,因而有一定的

可操作性 ,在实践中也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 ,这种做法也有明显的弊端 ,其不合理性也显而

易见。鉴此 ,最高人民法院曾就审判人员错案责任追究问题提出过指导性规则 ,力图使错案责

任的追究公正合理。但是 ,目前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建立和运行错案责任追究制时依旧没

有跳出形而上学的框框 ,依旧采取表面上客观公正而又简单易行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例如 ,不

少地方的公、检、法机关都规定 ,只要发生错案的情形 ,就扣发有关责任人员当月、当季或半年

度奖金 ;也有的法院规定 ,办案人员一年中只要有几件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 ,该办案人

员就应当“下岗”、“待岗”。

上述三种错案责任追究中的做法 ,集中反映了形而上学的特征。一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

题 ,只看到错案特征的个别方面 ,以个别代替全部。例如只看到案件被改判 ,而不管案件被改

判的原因等问题。二是重现象而轻本质。冤错案件在被纠正的时候 ,总是表现为不批准逮捕、

不起诉或被判决无罪 ,或者原来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现象 ,而现象并

不等于本质。如果只以后一道诉讼程序否定了前道诉讼程序 ,或上级法院否定了下级法院的

判决裁定为冤错案件的标准 ,那么 ,实际上就是把错案的现象等同于错案的本质 ,或者说重视

了现象而忽视了本质。三是唯上主义。只要上级司法机关否定了下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决定 ,

就是错案 ,有关的办案人员就得承担相应的错案责任。相反 ,即使是错案 ,但只要是经过了上

级司法机关并且上级司法机关没有否定的 ,通常也就不会发生承担错案责任的问题。这种唯

上主义就是形式主义 ,就是形而上学。正是这些形而上学的特征 ,决定了我们目前所实行的错

案责任追究制还不可能有效地达到它所追求的目标 ,相反 ,还可能产生更多弊端。

二、现行错案追究制的负面功能

出于很好动机的措施或行动未必就能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出现期望的结果。由于这种措

施或行动本身存在缺陷或缺少必要的条件 ,不仅可能实现不了预期的目的 ,甚至还会出现人们

并不希望的结果 ,这种情形在法律生活领域里也时有所见。时下许多地方司法机关所采取的

·88·

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追究错案责任的做法 ,尽管在提高办案水平、保证办案质量、减少司法错误、促进公正司法方面

收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效果 ,但是 ,这些做法的弊端或者说负面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是

绝对不可以忽视的。

首先 ,降低了司法机关的效率 ,削弱了司法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职能。在刑事

司法领域 ,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追究因为犯罪证据不足或者定罪的法律依据不足而在任何诉

讼阶段上终止诉讼 ,司法机关作出撤销指控、终止追究的决定或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无罪宣告 ,

这本是符合诉讼规律的完全正常的事情。然而 ,在目前许多地方司法机关实行的错案追究制

下 ,任何以终止侦查、撤销指控或宣告无罪的形式使犯罪嫌疑人获得自由的非正常结案 ,都意

味着有关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为此承担办错案件的责任。非正常结案以后追究有关司法

人员的责任 ,让有关的司法机关承担错案赔偿义务 ,这对防止和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 ,无疑是

大有益处的。但是 ,把非正常结案简单地等同于错案 ,并且把错案责任看作是非正常结案的必

然结果 ,则在很大程度上捆住了司法人员的手脚。以往 ,办错了案件没有人承担错案的责任 ,

于是滥用权力 ,违反程序 ,随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禁而不止。如今矫枉过正 ,

只要是非正常结案 ,就得有人负错案责任 ,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人有趋利

避害的本能 ,谁也不愿冒办错案的风险。因此 ,办案人员便开始过分谨慎 ,采取宁纵不枉的态

度 ,这在经济犯罪的追究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表面上本来就没有

明显的区别 ,因而在立案环节上除了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经济犯罪以外 ,人们就更愿意把已

经发生的犯罪事实设想为经济纠纷 ,不予立案对立案机关来说比较保险。由于批准逮捕将使

犯罪嫌疑人失去人身自由 ,一旦捕错或批捕后起诉不了 ,批准逮捕的机关及其有关的检察人员

将承担责任 ,因而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为了避免风险 ,往往会人为提高批准逮捕的条件 ,即用

提起公诉和判决有罪的眼光审查提请批准逮捕时的证据 ,对本来有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

予批准逮捕。1997 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逮捕的条件放宽了 ,但在实践中批准逮捕的人数和批

准逮捕的比例却下降了 ,原因就在于此。审查起诉时的情形也基本如此。相当多的司法人员

所持的基本的心理态度是 ,严格把关是好事 ,即使放纵了犯罪分子也不属于错案 ,不发生错案

责任 ;而一旦批捕后如果起诉不了 ,或者起诉后判不了有罪 ,则属错案 ,要承担错案的责任。与

其冒险 ,不如避险。正是由于不合理的错案追究制度和由此导致的司法人员明哲保身的心理

态度 ,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职能受到了不应有的制约 ,而犯罪分子却有可能从中受益。

其次 ,司法工作中原有的弊端难以革除 ,又易产生新的弊端。主要反映在这样一些方面 :

11 审判委员会为讨论案件所累 ,不堪重负 ,“审判分离”的现象依旧。依据法律规定 ,审判

委员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有讨论权和决定权 ,而由于“法律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并

没有予以明确界定 ,法院在司法实务中往往把院长、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案件均列入其

中 ,因而审判委员会实际讨论和裁决的案件范围很大 ,在有些地方基本达到半数以上。”〔3 〕审

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做法有很多、很大的弊端 ,这已成为法学家与法律工作者的共识。

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4 〕然而 ,尽管人们因为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有诸多弊端而试图

限制进入审判委员会会议的案件数量并同时扩大审判庭和合议庭的权力 ,但是 ,以案件被上级

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作为错案的依据并据此让承办法官承担错案责任的做法 ,又使得审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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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参见赵钢 :《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法学研究》1999 年第 1 期 ;《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

研讨会纪要》,《法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陈瑞华 :《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78 页。



革的努力在这一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难。承审法官在小心翼翼地对待手上的案件时 ,除非有十

足的把握 ,总是力图让案件进入审委会。因为他宁愿将“判”的权利交给审委会 ,也不愿去冒日

后被追究错案责任的风险。审判庭的领导们也有规避风险的心理 ,因此承审法官将案件交审

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愿望常常会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于是 ,审判委员会又无可奈何地陷在

讨论不完的案子中。需要讨论、决定的案子多而审委会又不可能天天开会 ,于是只好压缩单位

案件所花的讨论时间。而这样一来 ,审判委员会也只好草率定案。于是 ,为保证办案质量而设

计的错案追究制 ,又可能导致与它的宗旨相悖的结果。

21 模糊程序界限 ,软化监督制约关系。就一个诉讼案件而言 ,各司法机关只在法律规定

的程序阶段行使职权 ,相互之间又有监督制约的关系。这种由法律设定的程序机制最根本的

意义 ,就在于既体现程序公正 ,又尽可能地保证实体公正。但是 ,现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办法 ,把

后一道程序对前一道程序的否定作为对错案及其责任的宣告 ,使得相对前置的诉讼阶段上的

办案人员在认真细心办案的同时 ,还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去“改善”与后面诉讼阶段上司法人员

的关系 ,从而降低被后一道诉讼程序否定的风险。例如 ,对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的希望能批准

逮捕犯罪嫌疑人 ;批准逮捕的希望起诉部门不要不起诉 ;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 ,希望法院不

要作无罪判决 ;作出一审判决的希望二审不要改判 ;审判案件的法官希望本院的审判监督部门

尽量不要让案件进入再审。出于这些考虑 ,有些司法人员便注意“防患于未然”,事先注意搞好

上下关系 ,左右关系 ,至少案件在手 ,便“勤请教”、“勤沟通”。如此 ,错案责任的风险肯定有所

降低 ,但程序界限事实上却被模糊了 ,相互间的监督制约也因此而被弱化 ,最终可能受到损害

的却是司法公正。

31 导致下级对上级、前一道程序的办案人员对后一道程序办案人员的情绪对立。上级司

法机关有权否定下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决定 ,后道诉讼程序有权否定前道诉讼程序所作的司法

决定 ,这是法律设定的规则 ,也是诉讼规律的要求。但是 ,有权否定前面所作的决定 ,并不一定

必然意味着后面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一点不有会有人不同意。然而 ,仅仅根据后面的司法决定

对前面的司法决定的否定便认定前面的司法人员办了错案 ,应当承担错案的责任 ,在许多场合

可能使承担责任的人员产生不满情绪 ,严重挫伤其积极性。不能否认 ,现阶段还有这样一种情

形 ,人情关系、外界影响等等因素完全有可能使上级司法机关改变一个本来并没有错误的司法

决定。就是没有这样一些不正常的因素 ,上级司法机关也仍然有可能犯错误。〔5 〕如果一项本

来正确的司法决定被错误改变 ,而且办案人员因此承担了错案责任 ,那么受到责任追究的办案

人员无疑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其积极性也会因此大受其挫。

41 错案责任追究制失去严肃性。有些错案的造成并不能归咎于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 ,一

项错误的司法决定可能实际上并不是办案人员的本意 ,而是某个领导的意志强加或者是会议

上的集体决定。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是一目了然的错案 ,通常也不可能有人承担错案责任。但

是 ,一方面只要被上级或其他司法机关改变了司法决定 ,而不管这种改变是否意味着原来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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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法 ]勒内 1 弗洛里奥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经过粗略的统计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令人不安的。在法国的

两级审判中 ,对同一个案件 ,初审法院审了 ,上诉法院再审 ,其中 ,有四分之一的案件 ,二审法院宣布一审判决无

效 ,或做出相反的判决。这就意味着 ,当一项判决被取消时 ,两次审判中肯定至少有一个判决是错误的 ,当然并

非一定是第一审的判决就是错误的。”“从第一审的法官中挑选出来的上诉法院法官 ,往往声明他们的高级职称

并不等于他们准确无误 ,但是在争论中他们却总是获胜。其实这并不说明他们总是有道理。”弗洛里奥的话说

明 ,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上级司法机关总是权威的 ,但它们的决定却不一定是准确的 ,它们并不总是比它们的下

级更高明。参见勒内 1 弗洛里奥 :《错案》,法律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2 页。



法决定肯定错误 ,一律让办案的司法人员承担错案责任 ;另一方面 ,一件实实在在的错案却因

为是由某领导决定或集体决定的而无人承担错案责任 ,这两种反差强烈的情形使错案责任追

究制变得极不公平和极不严肃。

综上所述 ,现行尚未规范统一的有着形而上学明显特征的错案追究制弊端甚多 ,不仅无法

实现错案追究制本身所应有的功能 ,甚至还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

三、以理性务实态度正确认识错案现象

建立并运行错案追究机制目前尚在尝试阶段 , 但是 ,建立、完善并良好地运行错案追究机

制 ,保障公正司法 ,这不仅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 ,同时也是全国人民对司

法改革的愿望和要求 ,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建立健全错案追究机制 ,一定要坚持以辩证

唯物主义为指导 ,切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应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错案和错案追究问题。作

为首要问题 ,人们对错案现象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清醒的认识。认识错案现象包括互

相联系的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何为错案 ,二是能否完全避免错案。

时下错案已成为人们熟悉的名词了 ,但笔者认为 ,从现行对待错案问题的处理来看 ,似乎

很多人对何为错案存在着片面的认识。就法院审理案件而言 ,通常把案件被改判、被发回重审

作为错案的标准 ;就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而言 ,又一般以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因为证据

不足或其他原因没有被提起公诉或被判决宣告无罪作为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错误起诉的认定

标准。这些做法虽然可操作性很强 ,但反映出人们对错案概念充其量只是根据现象认识了它

的外延 ,而并未真正认识它的内涵。案件被改判、被发回重审等等 ,在法律意义上确实具有宣

告错案的效力 ,但在事实上或逻辑上却并不一定如此。换言之 ,改变前面已作的司法决定 ,并

不一定意味着前面的决定错误而后面的决定正确。所以笔者认为 ,何为错案 ,不仅要看司法决

定在后来的程序上有没有被否定 ,更要看原来的司法决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程序操作上

是否确有错误。如果原来作出决定的时候完全依据事实和法律 ,也没有违反法定程序 ,那么 ,

即使这项司法决定后来被否定 ,也不能认定当时的决定就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设想 ,在一起受

贿案的侦查过程中 ,批捕机关根据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承认受贿的供述 ,对犯罪嫌疑人批准

逮捕 ,但后来犯罪嫌疑人坚决翻供 ,甚至证人证言也变得不那么肯定 ,以致无法对其提起公诉。

在这种情况下 ,不起诉肯定是对的 ,但决不能说当时逮捕就肯定是错的。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

律规定的逮捕条件和程序 ,采取逮捕措施也是正确的 ,因为后来不提起公诉只是由于控诉证据

不足以致案件事实不明 ,而并不是证明本来就不应该批准逮捕。在这种场合 ,重要的是看对犯

罪嫌疑人的讯问和对证人有无违反法定程序的地方 ,以及批捕时所依据的证据有无明显的瑕

疵。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自由裁量权 ,司法上的决定在一定意义

都是自由裁量的结果 ,而这种自由裁量不过是人的认识活动而已 ,因此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以

后一种认识作为鉴别前一种认识是否错误的标准。客观上出现的错案 ,应该是办案人员办案

过程中主观过错导致的结果。因此 ,如果没有主观过错这一特征 ,就不应称为错案并追究错案

的责任。

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完全避免错案 ,但这只是主观愿望 ,客观上却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在

设计和运作错案追究机制的时候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种凡是司法决定被否定就要求

办案人员承担错案责任的做法 ,实际上思想根源还是唯心主义 ,它把人看作是万能的 ,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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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够完全避免错误。事实上 ,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都不可能完全避

免错案。“公正的审判是不容易的事情。许多外界因素会欺骗那些最认真、最审慎的法官。不

确切的资料 ,可疑的证据 ,假证人 ,以及得出了错误结论的鉴定 ,等等 ,都可能导致对无辜者判

刑。”“公正的审判是不容易的 ,最审慎的法官也可能把案子搞错。”〔6 〕丹宁勋爵说得好 ,“法官

不是完人 ,他们可能错判 ,从而造成冤案”。〔7 〕

认识案件事实真相是作出一项正确的司法决定的基础和前提 ,但认识事实真相也是司法

工作中最困难的事情。错案的形成大多数场合就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认。庞德认为 ,确定事实

是司法上由来已久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法令承认提供的事实并根据事实来宣布指定的

法律后果。但是事实并不是现成地提供给我们的。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许多多

错误的困难过程。错误认定导致过许多错判。为了预防舞弊和诈骗而规定各种办事规则和形

式的必要性 ,由于一般安全的迫切需要牺牲了何止一个可贵的案件。边沁说过 ,在每一个法庭

里都应当悬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肖像。”〔8 〕承认确定案件事实真相的困难性 ,我们追究错

案责任的时候就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而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做法。

四、错案追究应当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刑法适用上一个公认的基本原则是 ,对任何人确定有罪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的原则 ,不能搞客观归罪。这一原则所包含的科学与正义精神同样适用于司法机关内部对错

案责任的追究。眼下不少地方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时 ,几乎只看到经办案人员作出的司法

决定被上级司法机关或后来的诉讼程序所否定 ,鲜有顾及是否真正属于错案、办案人员主观上

有无过错、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等问题 ,这种做法无异于刑法适用中的的客观归罪错误。笔者

认为 ,一种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错案追究机制 ,应当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无论是错案的认

定 ,抑或错案责任的追究 ,都应当以被追究者存在过错为要件。

说到过错 ,无非就是故意或者过失。故意 ,就是故意不顾事实 ,违背事实 ,故意有法不依 ,

故意违反法定程序 ,故意违背司法职业道德。出于这种故意而导致不公正的司法决定 ,一旦这

种决定被依法否定 ,其错案的认定及其对错案责任的追究 ,不应该有任何异议。至于作为错案

构成要件和追究错案责任条件的过失则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 ,任何一

个被确认是错误的司法决定 ,只要不是故意造成 ,都必然是或大或小的过失所致 ,但是 ,对认定

错案和追究错案责任有意义的 ,应当是明显的过失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过失 ,而非轻微的过失 ,

或者仅仅是对某个复杂问题的判断发生了轻微的偏差。倘若办案人员既不存在违法办案的故

意 ,也不存在明显的过失 ,而仅仅是由于其他诉讼程序上的办案人员对某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

题有不同的理解 ,导致了司法决定被改变的结果 ,况且从这种理解上的分歧看不出前一诉讼阶

段上办案人员的理解存在明显错误 ,那么对这种情形就不应该作为错案来追究。我们的错案

追究制应当惩戒的是那些违反法律、违反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准则的错误行为 ,而不是那些几乎

很难完全避免的细微错误。司法人员是否应当对他的轻微但没有恶意的过失承担责任 ,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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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法官应否对自己的过错向当事人负赔偿责任的问题时的态度值得我们参考。他说 :“倘

若法官受贿或者哪怕有一点点腐化行为 ,或者法官滥用司法程序 ,那他将受到刑事法庭的惩

处。但是除此以外 ,法官不受要求赔偿的起诉。这倒不是因为法官有任何犯错误和办错事的

特权 ,而是因为他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而无需瞻前顾后。”“当法官依法行事时 ,每位

法官均应受到保护 ,以免负赔偿损害的责任。所有法官都应该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自己的工

作 ,而不需担惊受怕。决不能弄得法官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法书 ,一边自问 ,‘假如我这样

做 ,我要负赔偿损害的责任吗 ?’只要法官在工作时真诚地相信他做的事是在他自己的法律权

限之内 ,那么他就没有受诉的责任。”〔9 〕我们此处讨论的当然还不是法律责任 ,而是纪律责

任 ,但是纪律责任也应当以主观上可谴责的过错为要件。因此 ,我们在决定是否追究某一司法

人员的错案责任时 ,一定要看他有无过错 ,并且还要看过错的大小。对没有过错或仅有很难完

全避免的轻微过失的人追究错案责任 ,不仅是不公正的 ,而且是弊多利少的。

五、赔偿、错案、责任三者之间的联系性和独立性

司法机关办了刑事错案 ,自然要向受到刑事错案损害的当事人履行赔偿义务 ,而无论刑事

案件还是民事、行政案件。如果被确认办了错案 ,办案人员通常也要承担错案责任。由此可

见 ,错案、赔偿、责任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 ,这三者之间不是有你必有我的必然联

系 ,而是一种既有联系性 ,又有独立性的关系。从错案到赔偿义务的承担 ,再到个人错案责任

的追究 ,这种联系性一目了然。重要的是 ,还要看到它们的独立性。

第一 ,关于赔偿与错案之间的关系。刑事赔偿是刑事错案形成以后对受害者的一种救济

方式 ,但是 ,刑事赔偿与刑事错案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换言之 ,刑事赔偿义务的履行并不

必然地意味着错案的存在。现在人们通常都把错案与赔偿看作是孪生兄弟。事实上 ,我们可

以说有错案就应该赔偿 ,但决不能说因为应该赔偿所以就是错案。道理不复杂 :刑事赔偿多发

生在受害人无罪受羁押的场合。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羁押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强制措

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实质性条件是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强调证据 ,强调犯

罪事实 ,为的是防止错误羁押。但是 ,不管怎么说 ,这一阶段上证据证明的仅仅是而且只要求

是一种重大的犯罪嫌疑 ,而不要求完全证明犯罪事实。羁押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

侦查工作 ,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 ,因此 ,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侦查终结提起公

诉时的证明要求 ,而不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时的证明要求。既然羁押只以犯罪

嫌疑人有重大犯罪嫌疑为条件 ,既然被羁押者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能推定为犯罪人 ,那么侦查

终结时甚至提起公诉后不能确定其有罪也可以说是正常的事情。侦查的结果无非是证明犯罪

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 (包括证明不了有罪) ,这两种结果都符合诉讼的客观规律 ,无非法律要求

而且人们希望尽可能避免无罪者被羁押这样一种结果。如果被羁押者的犯罪嫌疑最终不能变

为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 ,那么被羁押者因为被羁押而受到的损失理应由国家无条

件赔偿。在这种场合 ,与其说是赔偿 ,毋宁说补偿更确切。国家在行使司法权过程中给公民造

成了损失依法给予补偿 ,并不一定意味着司法机关犯了错误 ,办了错案 ,因为当时对犯罪嫌疑

人采取羁押措施时也是依法进行的。除非是由于司法人员的过错造成了对无罪公民不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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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 ,这种补偿才是真正的赔偿。当然 ,国家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不应当对公民造

成不应有的损害。只要造成了这种损害 ,广义上都属于错案 ,都应该赔偿。但是 ,对造成公民

不应有的损害 ,也可能是一种无过错损害。无过错损害也应当赔偿 ,但无过错而给公民造成不

应有损害的 ,不能作为需要追究司法人员个人责任的狭义上的错案来对待。我们不能简单地

认为 ,凡是履行了赔偿义务的 ,就一定是错案。

第二 ,关于国家赔偿责任与司法人员错案责任的关系。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对外责任 ,是

司法机关对受到司法损害的公民承担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以公民受到司法损害为条件 ,而

不论司法机关是否犯了错误 ,是否办了错案。司法人员承担的错案责任是一种对内责任 ,是司

法人员因为过错行为造成了错案而产生的对司法机关的责任 ,这种责任的追究具有惩戒的性

质。错案责任以存在错案为前提 ,以司法人员存在主观过错为条件。因此 ,司法机关对外承担

赔偿责任 ,并不能说明司法人员一定要承担错案责任 ,应该把这两种责任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 ,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度 ,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提高公正司法水平的

必要措施。本文对现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办法进行批评 ,无意否定错案追究制的重大意义和实

行这一制度的必要性、迫切性 ,只是期盼少一点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 ,多一点实实在在

的科学合理的举措 ,使错案追究制度真正发挥保障司法公正的应有作用。

Abstract :It tallies with the law of action that a judicial resolution on a case is refuted in the after

procedure. But many people often regard it as an only essential feature of a misjudged case when

they project and carry out the system of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judicial error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criticizes this error with meta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2
tains that a subjective fault of the judicial official is necessary if this responsibility for a misjudged

case is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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